
社區發展季刊　173期 143 中華民國 110年 3月

劉于綸   以社工角度看心理衛生社工的實務現場

以社工角度看心理衛生社工的實務現場

劉于綸

壹、前言

近年來發生多起重大案件，從無差別

殺人到精神病患者當街殺害幼童，都不斷

引發社會譁然，107年2月衛生福利部核定

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其中策略三的部分

在加害人治療處遇及精神疾病合併加害人

的這個族群，希望衛政能從心理健康角度

介入，將社工專業帶入衛政，納入心理衛

生社工（以下簡稱心衛社工）來協助精神

疾病合併保護案件加害人，希望以家庭為

核心之基礎概念，滿足保護性議題精神病

人之整體家庭福利服務需求，一起完整整

個社會安全網絡。

108年社區發展季刊第165期〈強化

社會安全網計畫―以精神疾病個案危機

事件為例〉中提到，心衛社工除協助個案

就醫及提供疾病藥物衛教外，更應提供具

社工專業之家庭評估及處遇，增加對家庭

脆弱性及自殺、暴力風險之敏感度，以掌

握家庭各面向之需求、功能及風險狀況，

有效預防風險議題之發生（諶立中、李炳

樟、紀馨雅、何佩瑾，2019）。心衛社工

背負各界期待，除了須具備上述各領域的

知能之外，眾所關切的還有這樣一個新的

角色如何與既有的網絡合作銜接，如何創

造、補充過去被認為缺乏的那一塊。

實際上從計畫草創時期運作到現在

進入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在進行個案

服務過程中，發現精神疾病合併加害人這

個新興弱勢族群的資源配套相較於其他弱

勢族群實在是少之又少。林惠珠認為「精

神病人的復原不僅需要妥善的醫療資源，

也需要社會福利資源的介入與協助，以減

少病人在生活適應上的困難，並減輕家屬

的負擔，增加疾病保護因子」（林惠珠，

2020）。這個新興族群除了病人的身分同

時也是加害人，以及他們在家庭中的角

色，除了醫療需求之外，他們也會有其他

各種可能的匱乏，而經濟的需求也不僅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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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醫療費用而已。

但目前除了原先社會上普遍性的資源

外，這個族群現在擁有的只有社工，然而

助人工作並不是單有社工這個角色就能成

事，社工需要很多工具做為服務的後援與

籌碼，在為一個全新的服務對象設計服務

計畫的同時，是需要體制上非常多的調整

與支持，例如法律條文的增修、計畫內容

更清楚的制定、網絡單位對心衛社工服務

內容與對象的認識，以及衛政本身從中央

到地方對於社工專業特性有充分的理解與

包容，協調原有的精神照護系統並給予

更多發揮的空間及經費彈性運用，並制

定更合理的工作執行計畫。以下便探討

心衛社工在計畫執行過程與實務案例中的

發現。

貳、資源的限制

一、沒有打破局處思維

林惠珠認為，精神照護系統由衛生

醫療與社會福利分責但未整合，政策規劃

與資源分配相互行政協調不易（林惠珠，

2020）。心衛社工在執行個案服務與處遇

時，只要涉及福利與經濟議題，目前仍僅

能仰賴社政資源或是自行連結民間資源，

造成實務工作上諸多限制與不便。衛政一

直以來是行政單位，從中央到地方過去並

未有過個案直接服務的業務與經驗，在加

害人處遇部分過去衛政執行的都是協助連

結治療的處遇行政工作，認為資源連結、

經濟問題就是社政的權責，因此在預算編

列上從未有過協助協助個案經濟的相關預

算項目，致使心衛社工在服務過程中面臨

遇個案有臨時性的金錢支出，卻無經費項

目得以便利運用與核銷的困境。部分縣市

經過溝通後，地方主管或許願意在預算項

目說明中加註運用範圍給與彈性，但在公

部門重視依法行政的文化中，若不在預算

項目中明定的用途，地方機關主管在無所

依循的情況下，便無法同意彈性使用。目

前社會安全網計畫制定的工作取向衛政已

不僅是過去的行政單位，心口司未積極了

解業務執行需要，協助基層向主計單位說

明經費項目內容調整之必要，是衛政系統

從中央到地方仍未打破局處間各司其職的

思維。

二、案例圖像─阿雄

（一）案由

阿雄長期無業，因物質濫用傷及腦部

演變成慢性精神疾病，與前妻離婚後近幾

年與女友及女友的三名未成年女兒同住，

某日阿雄再因吸食毒品引發精神症狀，在

家中自言自語、與電視對話、妄想、幻

聽、幻覺、大聲叫囂、玩火、偷竊等等脫

序行為，家中三名放暑假的青少女每天都

只能躲在家附近的便利商店等阿雄女友下

班後才敢回家，但女友也無法勸阿雄到醫

院治療於是向社工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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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過程

社工評估阿雄確實需要立即接受治

療，利用會談技巧成功讓阿雄同意只要不

需要付錢就願意到醫院就診，由於阿雄當

時配合度尚佳，評估不符合請警消護送就

醫條件，阿雄女友也忙於工作無暇陪同前

往，因此社工便連續三周陪同阿雄搭計程

車前往醫院回診，直到醫師評估阿雄脫序

情況持續惡化決定收住院，而已是低收入

戶負責全家經濟收入的阿雄女友因無力支

付醫療費用，經協調後由醫院協助阿雄全

部的住院與門診費用，但幾次回診的交通

費卻沒有著落，社工見阿文女友捉襟見肘

的模樣不忍催討，過去遭受阿雄暴力對

待、從來沒有盡過責任的原生家庭也沒有

意願出面，阿雄爸爸甚至直言要社工將阿

雄安樂死。

（三）困難

阿雄在住院前沒有穩定就醫，沒有

重大傷病卡，也沒有身障手冊，因戶籍在

他轄，女友的低收入戶身分不包含阿雄，

因此阿雄沒有任何福利身分。衛政系統與

社會安全網計畫本身並無編列相關費用可

支應案主的臨時生活費用，而阿雄當時交

通費用的需要其實並不太符合急難救助與

馬上關懷等資源申請條件，且上述兩項救

助資源相同事由以一次為限，每次會給一

筆錢，以阿雄當時的狀況並不適合一次申

請一大筆錢讓他自行運用，他需要的是小

額、多次、彈性的協助。

（四）解決方式

社工詢問社會處救助科熟識的夥伴，

說明阿雄的概況與困難，由於金額不大，

因此便以庶務金方式協助社工申請補助予

以核銷。

三、現行相關資源的限制

（一）弱勢醫療

目前衛政針對民眾提供的經濟相關協

助僅有弱勢醫療方案，其協助方式為提供

弱勢民眾之醫療費用補助，每人每年上限

為3萬元，而以新竹市為例，109年的經費

在同年7月份便已用罄，顯見此方案並非

足以隨時因應心衛社工服務個案醫療及生

活上的需要。

（二）急難救助

社政的急難救助對象需要符合其設定

的8項條件均可提出申請，但急難救助每

年同一事由以申請一次為限，屬於救急不

救窮，在實際個案工作上並不是那麼便利

運用。

（三）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

本項補助設有排富條款，列計家庭

總收入及不動產價值金額等條件，常見的

問題是，許多個案的家庭成員雖同住或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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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籍也有收入，但未必會願意或有餘力協

助同住的個案，而很多時候案家居住的房

產雖高於公告現值，但沒有賣掉就沒有現

金可以使用，同樣無法對於生活有實際作

用。除此之外，並非所有精神疾病患者都

領有身心障礙手冊，個案可能因為沒有病

識感而不認為自己需要領有手冊，或是擔

心被標籤化，求職不易或在職場面臨異樣

眼光，（即便健保卡不註記，雇主仍可能

發現案主的身心障礙身分）不願意申請手

冊，也可能個案許久未就醫而無法進行鑑

定或有效期限過期，尤其是精神障礙患者

許多皆無就醫意願，以及其他沒有理由單

純不願意申請手冊的個案，都無法取得身

心障礙者的生活補助。

（四）急難紓困實施方案（原馬上關懷）

設有6類請領對象條件，補助金額為

1至3萬元不等，但如林惠珠所言「思覺失

調症或慢性精神病人由於認知功能減損、

現實判斷失誤及衝動，經常有金錢及財務

處理的困擾」（林惠珠，2020）。對於自

控能力與辨識能力不好的精神疾病患者，

可能無法掌握其用途，恐有遭他人覬覦、

詐騙等情事，尤其是獨居或時常在外遊蕩

之個案，可能有無法妥善運用之疑慮。

（五）社會救助

依據林惠珠所述「社會救助身分之審

核係以家戶為單位，實有其困難性，例如

因家庭因素導致居住設籍困難者，成為縣

市政府間的人球；家屬有經濟能力卻不願

照顧；手足僅願照顧尊親屬卻不願意協助

精神病人，而精神病人因家庭整體經濟評

估又無法通過社會救助審核，以致影響所

需之醫療、復健及長照資源轉介。」（林

惠珠，2020）。這就是個案常會因各種情

境條件限制，而造成有實際需求卻無法通

過審核取得救助資源的情況，在個案工作

中，要在千奇百怪的需要中都能找到符合

相應的福利資源有時候不見得是件容易的

事。期待社安網計畫能夠規劃可供臨時性

小額的應急預算項目，讓社工在工作時發

揮的空間更有彈性，更有籌碼與誘因使個

案願意接受服務與治療。

四、 以家庭為中心工作模式，卻無規劃

加害人的資源

目前大部分的福利政策、相關法令

保障對象大多為弱勢族群以及被害人，鮮

少有提供加害人經濟資源的單位。例如家

庭暴力防治法第8條「除了提供被害人24

小時緊急救援等相關措施，還有經濟扶

助、法律服務、子女就學、庇護安置、諮

商……等等處置」，以及第58條「主管機

關得核發家庭暴力被害人緊急生活扶助費

用、非屬全民健保給付範圍之醫療費用及

身心治療、諮商與輔導費用、訴訟及律師

費用、安置費用、房屋租金費用、子女教

育生活與兒童托育費用及其他必要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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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關六項補助。而馬上關懷的補助項目

亦有提供遭家暴經通報或庇護安置，於緊

急生活扶助金尚未核發期間家庭生活陷於

困境之對象。

上述法條是希望家暴被害人在遭受暴

力需要離開暴力環境時，無論在生活、經

濟或是隨行子女教育或司法訴訟、庇護期

間所有的需要都能獲得保障有安全感，不

至於為了依附加害人而留在有風險的環境

裡。然而有些時候子女未必有受暴風險或

隨著被害人離開，依然是由加害人／相對

人照顧，那麼若要以家庭中心為工作方法

的概念來看，相對人（加害人）在家庭角

色中與家暴事件中，同樣也可能面臨生活

經濟需要、租屋費用、子女教育生活與托

育費、訴訟、醫療與司法等資源，尤其合

併精神疾病者通常也沒有工作能力，同時

也是身為心智類障礙類的弱勢族群，在同

一事件中若能夠與被害人補助有一樣多樣

化的協助項目，或許在不幸或暴力事件發

生時需要離開的就不一定是被害人或其家

屬，也能避免被害人及家屬還需要負擔加

害人各種費用的窘境，同樣的道理也適用

在兒童保護類型案。

而性侵害案件雖被害人未必是親屬，

但心衛社工服務的對象並非單純的加害

人，而是同時合併為精神疾病患者，其行

為並非單純為己私慾而去侵犯被害人，可

能是在疾病影響之下做出的犯罪行為，但

在社會與司法中確實常被忽略了病人的角

色，而未獲得相應的資源協助，如果這群

合併精神疾病的加害人也能有屬於自己的

資源，除了司法的矯治與疾病的醫療，或

許社工在提供服務的選擇除了醫院、機

構與監獄之外還能有其他思考與處遇的

方向。

參、司法困境

一、精神病人與家屬在法庭上的弱勢

（一）阿文案例

阿文因為物質濫用導致腦部受損診斷

為思覺失調症，在發病時菸癮犯了卻沒有

錢，先是在機車行擅自拿走店內架上的香

菸，隔日又走進便利商店拿走兩包香菸未

付錢就離開。幾個月後阿文偷竊的案件開

庭審理，由心衛社工陪同阿文到庭。檢察

官在庭上詢問阿文連續犯下兩次偷竊罪，

是否承認犯故意竊盜罪？阿文帶著哭腔回

答說「他是警察上門讓他看到監視器畫面

才知道自己做了那樣的事，他知道自己做

錯了，但當時後是精神狀況不好，並不是

故意的。」檢察官聽到「精神狀況不好」

幾個字勃然大怒，當庭嚴厲喝斥阿文「不

要拿精神病當藉口！你自己在做什麼事會

不知道？！你又沒有精神鑑定證明！鑑定

報告我看多了啦！」、「已經做錯一次被

處罰還敢說第二次不是故意的！」以及

「你這樣以後出去要是像小燈泡案那樣殺

人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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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徵得檢察官同意為阿文提出一些

說明，包含詳細說明阿文當次發病的時間

點、發病前與發病當時狀態的不同，在阿

文精神症狀發作時，他的社會法治知能已

經喪失只剩下本能的想要，是非辨識能力

不能與常人一般，以及案發那段時間正是

社工疲於奔命帶著他回診數次後終於將他

送住院的階段，而阿文兩次案件是在很短

的時間內連續犯下，並不是有了第一次審

理判決後再一次明知故犯。社工認為阿文

確實應為自己的作為負責，但就阿文當時

的精神狀態來說應當不能算是故意的。

縱然阿文是犯罪的被告，但同時也是

一名身心障礙者，他的行為來自於犯案當

時的認知無法辨識，並非法律上為己私利

而犯故意竊盜罪，然而司法人員對於精神

疾病的認知不足，在法庭上未要求阿文提

出診斷證明確認疾病情況即片面的駁斥阿

文，甚至引用重大社會案件認為阿文也可

能發生那麼嚴重的後果，這在比例原則與

疾病的認知上都有極大的謬誤。對阿文這

樣的當事人來說即便是被告，權益也應該

被維護，更遑論他同時是身心障礙者，心

理層面並沒有獲得應有的照顧。當時法庭

上尚有一名學習司法官，若當時沒有社工

在庭上嘗試為阿文的精神疾病做說明，這

樣的學習便將會傳承到另一名初入法界的

司法人員經驗裡，作為他未來承審案件的

指引，這是多麼令人憂心，有多少案件、

多少精神障礙者在因為疾病而不得不面對

司法時，還要經歷這樣不被理解的負向經

驗與罵名。

（二）大竹案例

大竹罹患思覺失調症因自行停藥後精

神症狀出現而不斷滋擾家人，大竹媽媽因

此聲請了暫時保護令並獲核發，而後大竹

甚至到弟、妹的公司與住家外不斷叫囂、

稱姪女在外面有不當行為，甚至在廟口嶄

活雞的頭等脫序異常行為，讓大竹家人不

勝其擾。某日大竹終於被以違反保護令現

行犯逮捕，地檢署審理後將大竹送醫並由

精神科病房收住院。因大竹的手足擔憂

大竹出院後恐怕再有騷擾或暴力行為，

因此由家防官協助大竹的手足們也聲請保

護令。

在審理大竹手足的保護令時，事務

官在庭上針對大竹手足聲請保護令表示：

「大竹不是會在醫院住到好了才出來嗎？

為什麼你們需要聲請保護令？」一副即將

駁回聲請的態樣。大竹手足們面面相覷，

對法律與醫療程序都不甚了解且口拙的兩

人根本無從回應起。所幸家防中心社工在

一旁陪庭且先前與心衛社工保持密切聯

繫，對精神醫療處置情況稍有了解，因此

協助大竹的手足回應事務官：「雖然大竹

目前住院中，但無法確定哪一天會出院，

大竹並非強制住院病人，若無意願是不能

違反其意願強留住院，且健保急性病床有

住院天數限制，思覺失調症也並非短期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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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因此在大竹出院後確實仍有對家屬施

暴與滋擾的可能性」。

由事務官的反應可知，司法人員對

於精神疾病的基本認知並是有落差的，這

樣的情況不僅可能在案件審理判決中做出

錯誤裁定，甚至因無法理解家屬的情況而

造成二度傷害，讓家屬除了覺得不被支持

外，還誤解原來循國家體制流程也無法解

決他們的問題及保障他們的權益，對制度

失去信心，影響甚遠。

（三） 司法人員對精神疾病認知相對陌

生，專業素養待提升

家庭暴力與性侵害案件因為案件類

型特殊有保護被害人之必要，以及多年來

公、私部門對於相關議題的重視與倡議帶

動社會風氣，家暴案件有專門承審的事務

官、家事法庭，性侵害也有專責的檢察官

負責審理，並且在家庭暴力防治法第59條

明定「社會工作人員、保育員、警政、司

法、衛生、教育及移民等主管機關應辦理

防治家庭暴力在職訓練」，以及性侵害犯

罪防治法第14條「法院、檢察署、軍事法

院、軍事法院檢察署、司法、軍法警察機

關及醫療機構，應由經專業訓練之專人處

理性侵害事件。前項專責人員，每年應至

少接受性侵害防治專業訓練課程六小時

以上」。因此司法人員對於被害人被施虐

與侵害過後的反應開始有更多的理解與包

容，也對於社工所提供的資料判讀更有一

致性，而能夠更細緻的照顧到身心受創

的被害人，對加害人的行為模式也更有

概念。

然而精神疾病合併加害人的這個族

群除了有犯罪行為之外，一大前提是為精

神病人，其心理與精神狀態更是存在著病

理性的脆弱與弱勢，在病情不穩定時他們

可能觸犯的案件類型眾多，無論是在犯罪

當下或於法庭審理中，其精神與情緒都處

在莫大的壓力中，但這樣一群特殊又敏感

的人在司法過程中卻時常被當作一般加害

人看待，甚至在尚無精神鑑定報告前還可

能因為自述有精神疾病而被冷嘲熱諷、喝

斥或嚴厲訊問。就這些個案疾病的狀態來

說，這樣的司法環境其實並不友善，這些

個案犯罪的狀態與一般權控、有意識為己

私利而犯法的人本質上是不一樣的。精神

疾病患者在精神與心理、情緒上都較常人

更為敏感，是其心智上的弱勢，也需要被

更謹慎、細緻的對待與理解其行為成因與

疾病的關聯性，但目前國內的司法系統並

未針對精神病人這樣特殊性的對象有相關

教育訓練課程，以提升司法人員對精神病

人的基本知能以及精神相關鑑定報告的判

讀一致性。

二、想借司法之力卻銜接不流暢

（一）大韓案例

大韓為思覺失調症患者，因不穩定

服藥有明顯幻聽、幻覺與妄想干擾，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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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擾家人甚至曾經攻擊醫院的醫護人員，

因此被註記為嚴重病人，近期已經行為嚴

重脫序且有傷人之虞急需就醫。某日警方

終以違反保護令現行犯將大韓帶回派出所

並準備移送地檢署開庭。社工知道雖然大

韓違反保護令但並未有實質上的傷害，可

能開完庭就會被飭回，因此聯繫派出所員

警，希望警方能夠協助提醒檢察官大韓的

精神狀況需要就醫，派出所員警因時常接

獲大韓家人報案，也認為大韓確實需要就

醫，因此協助在資料上註記社工的建議。

很幸運的，檢察官開庭前親自連繫社

工詢問建議將大韓送醫的理由，卻在聽完

社工說明後詢問社工在程序上應如何將大

韓送醫？是否需要家屬簽同意書？當時社

工並不是非常了解檢察官可以援用何項法

條讓大韓就醫，因此僅能向檢察官說明大

韓目前病況必須接受醫療協助是社政、衛

政社工與家屬的期待，以及依據精神衛生

法32條請警消護送就醫的程序、依據，且

家屬無須簽署同意書…等等，經多次對話

及社工協調當日精神科輪值醫院醫師同意

協助，大韓開庭後雖是飭回，但由偵查佐

以協助包紮大韓的外傷為由，護送大韓至

醫院由醫師評估後收住院。

本案幸得派出所、市刑大、檢察官到

醫院醫師、家防中心社工的幫忙有了妥善

的收尾。但在從法院到醫院的過程中，其

實有一度是檢察官並不了解像大韓這樣的

病人在司法程序執行完後，在實務上有什

麼機制或步驟可以合理、順利地銜接護送

個案到醫院進行醫療處置，是在合作過程

中感到不流暢之處。

（二） 司法人員對於精神病人醫療處置相

關法規不瞭解

目前的保護案件相關法源對於相對

人、加害人及施虐者都訂有相關的司法審

理流程、罰則及處遇治療規則，然而心衛

社工的服務對象，加害人犯罪的當下除了

事實情節之外，可能也是在發病需要醫療

協助的狀態，但目前司法對於相關案件的

裁定除了羈押、飭回、交保、責付家屬

等，礙於現行法規可能難以在沒有醫師證

明情況下裁定將個案送醫治療，又對於精

神衛生法第23條警消協助護送疑似精神病

患就醫之相關條件不熟悉，導致在案件審

理過程或是社工請求協助時銜接得不那麼

順暢，尚有待溝通協調之處。

肆、其他困境

一、進入家庭工作的不易

（一）家屬對體制的失望

心衛社工時常在接案初期聯繫訪

視案家時，會遇到家屬不理解心衛社工

與過去曾經提供服務的公衛、各種社工

（含家暴、相對人、身障、高風險、兒

保、醫院……）、個管師（身障個管、毒

防……）等人員有什麼不一樣，對長期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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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家中精神病人的家屬來說，精神病人的

存在與各種衍生的問題從來沒有消失過，

而前項所述的人員可能曾經短暫出現又離

開，大部分家屬沒有辦法分辨各個角色與

任務的不同，會認為心衛社工也同樣不能

根絕問題而抗拒接受服務與回應相關問

題，甚至阻擋心衛社工與個案的接觸，或

是拒絕提供個案的聯繫方式及近況資訊，

造成心衛社工在服務上需耗費更多的時間

精神，甚至得等到再有事件發生才可能出

現介入的契機。

（二）被害人同時為主要照顧者

在心衛社工服務的案件中，家暴案

件占多數比例，被害人往往同時也是個案

的主要照顧者，過去家暴案件的工作模式

是將被害人及相對人切割分別由不同的社

工服務，且主要以保護被害人的立場（遠

離、躲避）去擬定安全計畫。然而許多被

害人基於照顧者的角色根本難以完全與個

案切割，無論是親密關係或直系、旁系血

親，在道德與法律上都將被害人箝制，許

多被害人因此對於照顧個案產生更多更複

雜不甘願又不得不的情緒，也因此在照顧

個案上產生更多負向循環。心衛社工要介

入這樣的家庭並與主要照顧者工作討論正

確照顧個案的心態、觀念與方法同時要保

障安全，其實是在挑戰整個家庭長年來的

動力與個別背後的心理狀態，而依照計畫

內容的多元家庭服務，甚至還要照顧到主

要照顧者的需要，心衛社工一個個案量卻

等同於服務兩個（或以上）的個案，在這

麼新的政策中，即便是過去在家防體系身

經百戰的保護社工都時常覺得自身工具不

夠難以撼動，更何況是其他領域經驗背景

的心衛社工應更是難以處理如此細緻的重

要環節。

（三）多老／殘誰照顧誰

在服務的案件中也不乏家庭中有一位

以上甚或全家都是身心障礙者、以及照顧

者為老人的家庭。當主要照顧者自理能力

也不佳，無法督促個案就醫服藥或其他約

制功能，甚至個案為家中的主要照顧者與

經濟來源，這樣的家庭根本不能稱作為有

主要照顧者。這樣的家庭即便擁有各種福

利身分及資源，但成員們只要住在一起往

往就會有相互干擾不完的事端，家庭支持

系統沒有建立的條件，心衛社工只能疲於

奔命不斷應付新的事件。

二、與網絡間的合作與期待

（一）在醫院與社區之間

對精神病人來說，大部分不是在醫院

與機構，就是等待去這兩者的路上，在服

務不穩定就醫服藥又有滋擾狀況的個案，

社工能仰賴的只有醫院，但時常在好不容

易達到護送就醫條件甚至警消也諮詢過專

線人員建議送醫後，院方卻僅以施打針劑

後便讓個案出院返家，曾經發生過個案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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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送醫包紮傷口後離院，再自行於其他醫

院就醫後才得知鋰鹽中毒差點死亡的例

子。當然精神衛生法有保障精神病人的人

權，然而當個案已達自傷、傷人或更多滋

擾情事，各網絡單位皆束手無策，屢次這

樣的結果心衛社工只能與家屬一同失望，

並承受家屬的不信任感，或是只能祈禱遇

到可以請託或幫忙的醫生，現行體制與床

位當然有其限制，但心衛社工也想知道，

還能怎麼辦？我們的存在是預防，而不是

與公衛及社關一樣進行日常的追蹤關懷與

衛教，無法等待事件再發生。

（二）社政共案

社安網期待心衛社工與保護性社工能

夠共案共結，然而兩者的進案系統及處遇

目標與工作規劃並不完全一致，以家暴案

件來說，在暴力風險控制及家庭照顧的立

場確實共案討論及制定計畫有其必要，然

而家暴案件量高，在暴力風險降低後通常

便予以結案，而心衛社工尚要擔負個案的

病情穩定及多元服務，這些與暴力風險可

能不完全有直接關聯的部分，實難以要求

雙方要同開同結，建議在核心議題的暴力

風險解除，取得共識或經由會議決議後各

自評估與服務次要目標。

（三）網絡對心衛社工服務對象不了解

心衛社工加入網絡後，從中央到地方

大家引頸期盼的就是過去只要遇到精神議

題就無解的各種案件都彷彿出現了曙光，

然而各界所認為的精神病人與實際上被列

為社區慢性精神病人追蹤關懷對象實有

巨大的落差。對於一般大眾或網絡單位而

言，只要出現情緒暴躁、控制不佳、異常

行為、滋擾的狀況，甚或教育端常見的過

動、自閉症及網路成癮造成的親子衝突都

一概歸類為疑似精神異常。一般網絡無法

區辨是思覺失調、躁鬱症、藥酒癮、失智

或是其他精神官能症所產生的行為結果，

也認為心衛社工服務精神病人合併加害

人就是囊括了所有這些對象，沒有人知道

實際上被納入社區精神病人的只有其中特

定的幾項慢性精神病，在社安網計畫書上

也沒有載明，導致好像畫了一塊大餅，實

際上能執行的卻只有一小部分，而更多會

產生暴力行為的酒藥癮等類別卻不在心衛

社工服務對象內。例如新竹市高危機會議

109年列為疑似精神病人加害人有48案，

有心衛社工服務的只有3案這種數據落

差，在中央會議也多次被列舉詢問，然心

口司官員在場與會竟也無即時回應說明，

導致基層心衛社工百口莫辯，只能不斷說

明與回應。

（四）網絡合作

各界與中央不斷想知道心衛社工與其

他網絡間的合作模式，其實心衛社工本質

上就是社工，與各領域的社工並沒有不一

樣，都具有溝通、聯繫、開創、通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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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與轉介資源的能力。無論與社政、勞政

或教育系統，社工之間的合作大多以電話

聯繫，資源共享與核對案家資訊，有機會

或必要共訪時可以一同前往，而共訪也

要端看時間能否配合或單位對於業務的

認定是否有其必要，討論權責分工與角

色分配，加上各類會議與研討會的召開，

以及醫療、就業等轉介，最終目標都是

希望能協助家庭問題解決問題步上穩定

軌道。

另外在衛政方面，較常面臨的是公衛

及社關不理解社工的工作模式，因受限於

個資法及維護個案權益認為精神議題不便

替個案對外界回應與告知，時常會對於社

政想聯繫詢問個案狀況有所保留及排斥，

心衛社工因工作性質及過去工作經歷關係

（以保護性社工背景為例），經常作為衛

政及社政間的橋梁協助說明。對公衛來說

也仍需要加強對心衛社工的理解，尤其是

沒有督導作為窗口的縣市，公衛對於原先

所轄列管個案無法掌握會感到困惑，因此

主動告知公衛有關心衛社工服務個案狀態

（亦可由系統看見服務資訊），並邀請參

加心衛社工結案會議，銜接服務是較為妥

適的方式。與醫院合作方面，醫院通常會

有精神科社工協助了解個案治療歷程變化

及出院準備、復健機構銜接討論、經濟協

助及證件遺失辦理等，因為服務對象相

同，是較能分擔與協助心衛社工的網絡。

目前最需要的還是讓各單位了解心衛社工

的角色，尤其第二期計畫服務內容有所調

整，勢必仍需要再加以說明與澄清。

伍、 衛政是否準備好接納社工

專業

社會安全網第一期計畫已結束，仍有

許多縣市心衛社工人力尚未到位或是人力

頻繁流動，除了社工界人力不足是常態，

個案類型讓人卻步也是業界對於心衛社工

服務對象常有的反應。但對於已經在心衛

社工崗位上的夥伴來說，除了個案的困

難與特殊性，最大的挫折應該還是來自於

環境。

醫事背景的長官會對於社工需要花費

很多時間與個案會談、家訪、工作感到不

解，他們用醫療角度甚至是行政工作的立

場在看待社工執行業務，時常感到困惑，

認為「有必要嗎？為什麼需要這樣、那

樣？」也曾聽過其他行政人員、同儕對於

社工的工作方法提出質疑，連中央對於個

案經濟問題需求也是同樣以過去沒有這個

預算項目所以只能找社政和民間單位資源

連結，無論多少縣市夥伴提出相同的建議

都得到這樣一致的回應，這是從中央到地

方都沒有用全新和開放的態度面對這樣一

個新領域去接納不同的可能性。

心衛社工在費心處理個案工作時還須

面對種種的質疑聲浪與箝制，相信許多夥

伴們勢必也都曾花費相當多的心力去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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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澄清，但社工在衛政仍是少數，尤其是

編制人數少的縣市，難以發聲且資源相對

共案的社政來說實在過於薄弱，無法取得

支持以及被看見社工的價值，在系統內的

孤獨感對心衛社工來說是一種情緒與心理

莫大的耗竭。

陸、建議

一、衛政

（一） 真正認識並接納社工專業的工作模

式及價值，在政策規劃及計畫設計

上不應僅將社工視為擴充的人力，

不正視議題與服務模式的不同，一

昧將困難及多重議題個案皆賦予心

衛社工服務。

（二） 應看見心衛社工在服務上的需要，

協助調整經費預算項目予以彈性使

用，並規劃更多相關支持方案作為

心衛社工的後援。

（三） 爭取心衛社工在結構上的角色定位

與權益，才能開創友善的環境讓人

力久任，也才能真正有效地提供個

案服務，並將經驗傳承。

（四） 主動向各界說明社區精神病人收案

標準，並增加符合心衛社工工作需

要的教育訓練，不僅以現行的由社

政辦理家暴議題課程、衛政辦理精

神議題課程，還需增加符合工作情

境需要的以家庭為中心工作課程，

及自殺議題課程等。

二、司法

（一） 對司法人員進行精神議題相關教育

訓練，提升司法人員對於精神病人

特性及權益等基本認知與素養。

（二） 精神疾病個案從司法機關到醫院的

程序討論及流程制定目前基於人權

與專業分工，除了保護令的精神處

遇之外，在沒有醫師評估下，司法

端無合適的法規可令精神病患從司

法機構直接前往就醫或住院，往往

仍須仰賴警消的護送就醫流程規章

或親友、社工等自行協助就醫，

甚或需行文協請醫院協助開立診

斷證明始能作為命令依據，往往錯

失個案就醫的良機，建議討論相關

機制。

三、其他網絡單位

希冀各網絡單位能夠對心衛社工的定

位有更清楚的認識，並有良好的溝通與合

作。社政需要調整過去僅服務被害人的工

作模式，一同學習家庭工作的方法，雖然

社會工作本應具備家庭工作能力，然在實

務工作場合因服務對象與過往教育訓練仍

會有習慣的服務模式與思維。另外，也應

更加認識精神疾病議題，才能有更一致的

評估知能共同來研議家庭處遇，也能提高

疑似精神病人轉介的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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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于綸   以社工角度看心理衛生社工的實務現場

（本文作者為新竹市衛生局心理衛生 

社工）

關鍵詞：社工、心理衛生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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